
商標審查業務小提醒 

 
報告單位：商標權組 



補正商品服務名稱(1) 

 經通知補正指定使用之商品/服務名稱者，建議後續來

文以本局提供之補正申請書電子表單送件，尤其商品/

服務名稱之修正，宜標示或註記對照，以強化審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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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商品服務名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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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表單填寫範例1. 

修正商品名稱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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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指定商品名稱名條 

電子表單填寫範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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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處分之延展註冊 

 註冊商標經禁止處分，如僅申請部分延展註冊，恐

影響債權人之權益及未來得清償債務之額度，宜先

確定是否指定類別全部延展註冊 

例如： 

原註冊指定類別第6、16、17、20類 

延展類別第6、16類 

 

 如僅申請部分延展註冊，本局將通知商標權人補正為全部延

展註冊，並補繳延展規費；同時通知法院轉知債權人是否代

位申請延展註冊 

 逾期未補正或債權人未代位繳納延展註冊費者，將核准原部

分延展註冊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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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存同意延期補正/規費 

 商標申請註冊涉及取得前案並存同意書之延期補

正，應有具體理由及證據 

 
例如：往來協商之文件 

 

 申請費、註冊費等各項規費應足額繳納，匯款手

續費應外加，以免需通知補繳不足規費 

 
例如： 

於銀行或郵局繳納註冊申請費3000元，被扣除手續費15元，

本局實際僅收到2985元，尚需通知補繳不足之規費15元，

不符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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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申請案 

審查人員 

職權審查 

第三人意見書 

意見可採 核駁理由先行通知 

陳述意見 

核准  

核駁 

不陳述 核駁 

意見 

不可採 

併卷存查 

不函覆第三人 
准駁與否，不
會函覆告知第
三人 

逕行判斷准駁 
不交付第三人 
表示意見 

初步判斷來函
內容是否可採 

職權審查或第三人意見書 

商標申請案第三人意見書 



惡意搶註審查事項 

 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12款（惡意搶註） 

 商標是否相同或近似 

 據駁商標是否為先使用商標 

 是否使用於同一或類似商品或服務 

 是否與申請人因具有契約、地緣、業務往來或

其他關係，而知悉他人先使用商標存在 

 如經銷契約、買賣訂購單、書信、戶籍或營業所在地、  

親屬、股東資料、薪資單等證明 

 雖無業務往來但在國內相關或競爭同業之間，因業務

經營關係而知悉他人先使用商標存在者，亦屬本條款

所謂之「其他關係」（98判321、1039 號、103判

23號） 

 
 

 

9 



10 

申請註冊審查惡意搶註 

 第三人來函 

申請第102033747號 

申請日期：2013.6.24      

一保堂有限公司 

指定服務：冷熱飲料店、

飲食店、茶藝館、提供

餐飲服務等 

日商･一保堂茶舖股份有限公司 

來函主張著名&搶註 

核駁第0368163號 

 先使用於茶飲料、茶點及飲料冰品店 

 2008 年透過代理商在台灣進行銷售，

諸多旅遊書籍與部落格內容介紹 

 申請人之連鎖飲料店，裝潢陳設讓消

費者輕易與據駁商標權之商品/店鋪

有關聯性 

在先商標 



• 飼養家畜、家禽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飼養規模以上者，應申請畜牧場登記

(畜牧法第4條第1項)。 

畜牧法規定經營「牧場」應辦理登記 

• 飼養家畜、家禽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飼養規模以上者，未依規定取得畜牧

場登記證書而飼養家畜、家禽，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畜牧

法第39條第1項第1款)。 

未辦理牧場登記課處行政罰 

• 為避免商標法與畜牧法之規定產生衝突。 

• 商標圖樣中涉有「○○牧場」，本局將查詢農委會畜牧場登記資料，如未經

牧場登記，依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8款商標有使公眾誤認誤信之虞為由，

繕發核駁理由先行通知。 

• 申請人得檢附牧場登記證書排除核駁事由 

未辦理牧場登記有使公眾誤認誤信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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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圖樣中涉有「○○牧場」 

指定使用： 
活禽獸（土雞、
閹雞、鬥雞）。  



感 謝，並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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